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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資訊說明 

基本數據及趨勢 

校園空間在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主導下，第一校區為完整的教研區，提供授課和研究與產

學的空間；第二校區以學生宿舍為主，提供學生完整生活機能博雅教育的生活區，滿足學生住

宿需求；第三校區位於中部科學園區，結合區域產業發展，成為本校產業科技服務專區。在美

麗校園智慧學習重整計畫下，因應未來教研及校務發展所需，透過各專案任務小組運作，持續

規劃各校區的特定功能，改善教學及研究空間環境，提升校地永續使用效能。 

校舍建築面積空間總量已符合教育部總量，校舍建築面積係指提供正式學籍學生活動、教

學、研究使用面積。本校具備符合建管法規的校園空間、多功能的中科校區科研大樓，以及文

華創意中心，大幅提升本校空間及環境品質，2025 年 2 月 16 日落成的「共善樓」，擁有最先

進的智慧數位學習教室、大型多功能講堂，設計呼應「負建築」的生態友善與低碳永續，讓生

活美學在潛移默化中自然養成。校內各項教學與研究空間，由本校各具功能的管理委員會等相

關單位負責進行調整，透過空間使用效益評估與檢討，進行校園環境改善與空間規劃，以利教

學與研究基本需求及未來發展。校舍面積現已超越應有總量空間需求。111至 113學年度校舍

面積請參閱表 1，112至 114學年度每生校地面積請參閱表 2，每生樓地板面積請參閱表 3。 

表1. 111至 113學年度校舍校地面積 

表2. 112至 114學年度逢甲大學校區每生校地面積一覽表 

       面積（m2） 

學年度       

現有校舍 

建築面積 

部定應有校舍 

建築面積 

實有與應有校舍建築 

面積之差 

111 255,928.74 218,354 37,574.74 

112 255,928.74 218,052 37,876.74 

113 270,641.04 218,494 52,147.04 
資料來源：1.「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提報資料」【表 1.學校資源摘要表】之統

計資料。 

2.現有校舍建築面積：即提供正式學籍學生活動、教學、研究使用面積。 

3.部定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即依規定各類型單位學生校舍建築面積及學校現有學生數所需最低校舍建

築面積。 

4.現有校舍建築面積與部定應有校舍建築面積之差（如為負數，表示學校空間已飽和，不可再擴增招

生數）。 

學年度 

項目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校地面積（公頃） 26.17 26.17 26.17 

校地面積（平方公尺） 261,782.22 261,728.30 261,728.30 

學生數 19,675 19,657 19,594 

每生平均校地面積（平方公尺） 13.305 13.315 13.358 
資料來源：1.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_基本資料表學生 1.學生人數明細表（填報資料來源：「大學

校院校務資料庫」【學 1.正式學籍在學生人數統計表】「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總人數」，不包括各校

超過修業年限之學生（碩士班學生第三年起，博士班學生第四年起）、【學 2.學生就學情況統計表】

「全學年度均於國外之學生」、「全學年度全部學分實習之學生人數」。） 

2.112學年度：校地總面積原為 261,954.22 平方公尺，於 110-111年完成處分 16筆土地(專案讓售)，

目前已全數過戶，故目前校地總面積為 261,782.22 平方公尺(包含已租賃之國有土地 5,915.38 平方

公尺)。 

3.113學年度：校地總面積原為 261,782.22平方公尺，於 110-112年完成處分 22筆土地(專案讓售)，

目前已全數過戶，故目前校地總面積為 261,728.30 平方公尺(包含已租賃之國有土地 5,915.38 平方

公尺)。 

4.114學年度：校地面積與前年度相同。 



表3. 112至 114學年度逢甲大學校區每生樓地板面積一覽表 

 

學年度 

項目 
112學年度 113學年度 114學年度 

樓地板面積（公頃） 30.17 30.17 31.64 

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301,779.33 301,779.33 316,456.78 

學生數 19,675 19,657 19,594 

每生平均樓地板面積（平方公尺） 15.34 15.35 16.15 

資料來源：教育部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_基本資料表學生 1.學生人數明細表（填報資料來源：「大學校

院校務資料庫」【學 1.正式學籍在學生人數統計表】「正式學籍之在學學生總人數」，不包括各校超過

修業年限之學生（碩士班學生第三年起，博士班學生第四年起）、【學 2.學生就學情況統計表】「全學

年度均於國外之學生」、「全學年度全部學分實習之學生人數」。） 


